
2011年3月31日 星期四

A31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１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通讯和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刘志坚先生主持，应参会董事

１０

名，实到董事

１０

名。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

见的前提下，以现场填写表决票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

公司的议案》。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司关于对外

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公告》。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监高薪酬调整的议

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具体变动如下：

姓名 职务

２０１１

年从公司领取的报

酬总额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从公司领取的报酬

总额

（

万元

）

同比增长

（％）

刘志坚 董事长

、

总经理

２８．９９６５ ２６．３６０４ １０

王学良 副董事长

、

副总

１１．６５１６ １０．５９２４ １０

李保才 董事

、

副总

１１．６５１６ １０．５９２４ １０

刘绍宏 董事

、

副总

、

财务总监

１１．６５１６ １０．５９２４ １０

王敏雪 董秘

、

副总

１１．６５１６ １０．５９２４ １０

陈守武 董事

、

副经理

８．８５１９ ８．０４７２ １０

刘泽曦 独立董事

５ ５ ０

程乃胜 独立董事

５ ５ ０

孙益民 独立董事

５ ５ ０

杨政 独立董事

５ ５ ０

贾土岗 监事会主席

１１．６５１６ １０．５９２４ １０

吴德清 监事

、

副经理

８．３９５２ ５．５５６０ ５１

戴家胜 监事

３．３０６０ ２．３８６８ ３８

合计

１２７．８０７６ １１５．３１２４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

的议案》。

四、会议以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

度的议案》。

五、会议以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通知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１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有关本次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４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会议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

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出席会议的嘉宾、保荐机构代表等。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董监高薪酬调整的议案》；

议案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现场、传真、信函方式登记，

传真或信函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５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 系 人：王敏雪先生、武振生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３－５３１６３５５

、

５３１６３３３

转

９０３７

２

、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联系地址：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北工业园保顺路

８

号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部

邮政编码：

２４１００８

联系传真：

０５５３－５３１６５７７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附：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

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

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

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序

号

表 决 内 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议案

》

２、

审议

《

关于公司董监高薪酬调整的议案

》

说明：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

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

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受托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可自行选择同意、反对、弃权来行使表决权，委托人

承认受托人对此类提案所行使的表决权的有效性。

３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委托人持股数量：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１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６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华益

集团”）合资成立利华益神剑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出资

２０００

万元占其总股本的

４０％

。

２

、拟设立参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利华益神剑化工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公司名称为准）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拟定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拟定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新戊二醇（

ＮＰＧ

，约

３０％

用于聚酯树脂原材料领域）的系列产品，经营进

出口业务（按外经贸易部批准文件执行）。 （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３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将提交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４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出资情况

具体出资情况见下表：

议案序号 出资金额

（

元

）

出资比例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

合计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出资是公司自有资金。

三、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大桥路

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徐云亭

注册资本：

３０５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石油化工、制药、纺织、化纤、服装、消毒液、热电、苯酐等产品的生产与经营。

利华益集团是以石油化工、制药为核心产业，纺织服装、消毒液为两翼产业，跨行业、跨国、多元化

经营的国家大型企业集团，是中国工业企业

１０００

大、中国制造业

５００

强、中国化工

１００

强、全国大中型工

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行业十强，山东省企业

１００

强、山东省工业企业（集团）

１００

强。 目前，集团占地面积

３６００

亩，资产总值

６０

亿元，员工

５０００

人。由山东利津石油化工厂有限公司、山东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三阳纺织有限公司、利华益多维化工有限公司等十家子公司组成，主要从事石油化工、制药、纺织、化

纤、服装、消毒液、热电、苯酐等产品的生产与经营。

经过多年的发展，集团构建起了五大产业平台即石化产业平台、制药产业平台、热电与服装纺织产

业平台、消毒液与环保产业平台、对外投资产业平台。 建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先后承担了国家现代

中药产业化示范项目、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推广项目等

科技创新项目，多次获得国家、省、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先后荣获中国优秀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全国石化行业清洁文明工厂、

中国信誉示范单位、全国厂务公开工作优秀单位、全国职工读书自学活动先进集体，山东省管理示范企

业、管理创新十佳企业、

ＡＡＡ

特级信誉企业、企业文化建设创新成果奖、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守合同

重信用单位、银行业最佳信贷诚信企业、环境保护优秀企业、著名商标、名牌产品等荣誉称号。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投资，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整合本公司聚酯树脂产品相关资源，提高聚酯树脂产品

的毛利率水平，对公司盈利将产生正面影响。 提升公司在聚酯树脂行业的竞争力，提高公司的盈利能

力和市场占有率，巩固公司在聚酯树脂行业的领先地位。

２

、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行为，是本公司在进行充分市场调研的基础上作出的决策，但尚可

能存在产品市场、原料供应市场、项目建设、许可政策、经营管理及关键人才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带来

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最大程度的为公司和股东创造利

益，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本次投资项目的审计与监督，每个会计年度末应对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合理的

预计各项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并及时报告公司董事会。

五、备查文件

１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

议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１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以传

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贾土岗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讨论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

公司的议案》；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公告》。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监高薪酬调整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拟定的董监高人员薪酬调整是依据公司所处行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的，

并经过薪酬委员会审核通过。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

的议案》；

四、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

度的议案》。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股票简称：北京利尔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北京利尔”）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６０

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

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３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４２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１４１

，

７５０．００

万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８

，

４０８．７３

万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３３

，

３４１．２７

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

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０

）综字第

０１００４８

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将运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１０

，

０００

吨

／

年

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５５

，

０００

吨

／

年优质耐火材料项目”两个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３９

，

７９５．２７

万元；扣除上述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外，公司此次超额募集资金净额部分为

９３

，

５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５００

万元归还公司未到期银行借款

２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对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用超募资金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对洛

阳利尔进行单方面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收购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３５７．５２５

万元收

购洛阳利尔的股权。

根据财政部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的精神，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末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将本公

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

７

，

７３５

，

３００．００

元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

用，调整计入了当期损益，募集资金净额增加

７

，

７３５

，

３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

更实施主体、地点和产能的议案》，对项目“

５５

，

０００

吨

／

年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子项目“

４５

，

０００

吨

／

年炉外精炼用优质耐火材料项目”进行变更，投资计划比原计划增加

４

，

１６８．４７

万元，

由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解决。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公司结合实际经营

情况，经审慎研究，拟使用超募资金

７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子公司，该投资实施后剩余

超募资金为

７８７９３．５３５

万元。

二、投资概述

公司拟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钢股份”）签订投资协议，公司

拟投资

７５００

万元与包钢股份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１．５

亿元的“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

料有限公司”（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本次投资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三、投资主体

１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２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秉利

住所：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河西工业区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资本：

６４２

，

３６４．３６５９

万元

公司概况： 包钢股份已经进入我国千万吨级钢铁企业行列。 拥有具备国际国内先进

水平的冷轧和热轧薄板及宽厚板、无缝钢管、高铁用重轨及大型材、线棒生产线，是我国

主要高铁钢轨生产基地之一、品种规格最齐全的无缝钢管生产基地之一、西北地区最大

的薄板生产基地。

２０１０

年全年生产铁

９７０

万吨、钢

１０１０

万吨，商品坯材

９５３

万吨；全年实现

销售收入

４０５．４６

亿元、净利润

１．９７

亿元；出口钢材

５８

万吨，出口创汇

３．８４

亿美元。

四、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合资公司拟定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出资

７５００

万元，全部使用超募资金

出资；包钢股份以货币资金出资

７５００

万元。

２

、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

１

）合资公司宗旨：采用国内领先而适用的技术和装备，通过科学的经营管理，组织

产品生产和现场施工服务，并努力降低所服务客户的耐火材料消耗，提供高效、便捷、优

质的服务，立足于为包钢提供优质的耐火材料产品及服务的前提下，打造成为西北地区

耐火材料产品品种最齐全、规模最大、产品档次最高的一流耐火材料生产企业，创造良好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２

）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

公司主营业务：以钢铁工业用耐火材料为主，包括化工、有色金属、石化、建材、水泥、

陶瓷等高温工业用耐火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工程承包等。

公司经营范围：耐火材料及冶金辅料的开发、生产、销售、施工和维护。

（

３

）合资公司产品品种：

合资公司产品结构确定原则为：覆盖冶金行业全流程，完成工程化耐火材料全承包；

产品主要包括不烧砖制品、不定形耐火材料、耐火预制件、滑板、透气砖、连铸三大件、炮

泥等。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及支付方式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人民币。 其中：

北京利尔以货币资金出资

７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

包钢股份以货币资金出资

７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

２

、合资双方的主要义务：

包钢股份按照投资协议所约定的耐火材料总承包范围和内容，为合资公司提供市场，

负责协调各耐火材料使用单位及各部门的相关事项，并保障总承包范围耐火材料市场的

有效和稳定；包钢股份的炼铁厂、炼钢厂和薄板厂除现有高炉用铁沟料以外的全部所需

生产消耗性耐火材料，全部由合资公司负责整体承包，合资公司对该范围内产品的自产

率不低于

８０％

，其余

２０％

由合资公司进行公开招标，在同质同价的条件下，优先采用合资方

的产品。

本公司为合资公司的产品生产制造、工程安装施工、维护服务等业务提供成套工程化

的技术，以便使合资公司完成“全程在线服务”的整体承包业务拥有技术保障。

３

、公司组织结构

合资公司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北京利尔推荐

３

名，

包钢股份推荐

２

名，董事长由包钢股份推荐的董事担任；合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

担任；监事会成员为

３

名，其中北京利尔推荐

１

名，包钢股份推荐

１

名，职工监事

１

名，由民主

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由北京利尔推荐；总经理由北京利尔推荐，财务总监由包钢股份推

荐。

４

、限制性条款

协议签署后，在合资公司的整个存续期间，包钢股份不得在任何地区自行或与第三方

合资合作建立任何形式的与合资公司产品和业务存在冲突的企业，也不得自行或与第三

方共同开展任何与合资公司产品存在冲突的业务或项目； 协议签署后， 合资公司存续期

间，除保留现有市场份额外，北京利尔不得在西北地区与第三方合作合资建立任何与合资

公司产品存在冲突的企业， 也不得在西北地区与第三方共同开展任何与合资公司产品存

在冲突的项目或业务。

六、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１

）投资目的：合资公司可以利用北京利尔的技术管理优势与包钢股份的市场资源优

势，实现优势互补，扩大公司市场份额和经营规模，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

２

）对公司影响：该项目为公司实现区域市场布局的重要步骤，有利于公司对西北市

场的钢铁、 有色等用户市场的拓展， 对公司在西北地区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将起到促进作

用；同时，该项目实施后，包钢股份超过

５

亿元的耐火材料将由合资公司提供，对于整体承

包经营模式的推广和公司业绩的提升均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实施后， 将迅速扩大公司市

场份额，成为公司业绩新的增长点。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

料有限公司 （暂定名）， 可以充分发挥公司的技术与管理优势与包钢股份的市场资源优

势，实现优势互补，可以扩大公司市场份额，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有助于提高超募资

金的使用效率，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已经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符合《深证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板企业信息披露

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合资公司的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

影响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合

资设立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八、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

料有限公司的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原有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本次投资合资公司可以扩大公

司市场份额，有利于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我们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与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九、保荐人意见

北京利尔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合资公司的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

限公司合资设立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同时我们提请北京利尔和内蒙古包

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严格执行北京利尔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在与内蒙古包钢钢联

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交易时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并及时披露相关交易信息，保证内

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定价公平、公允。

十、备查文件

１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

立合资公司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继增先生召集和主持。 召

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０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

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

８

名。公司监事和有关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与会董事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与内蒙古包钢钢联

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内蒙古包钢利

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暂用名），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７５００

万元， 全部使用超募资金出资； 包钢股份以货币资金出资

７５００

万元， 双方各占合资公司

５０％

的股权比例。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其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苗春女士召集和主持。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０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监事

会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名。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

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与内蒙古包钢钢联

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内

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的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

影响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本次投资

合资公司可以扩大公司市场份额，有利于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我们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有

限公司。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７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三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时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东

１２

楼会

议室召开，会议由杨树军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按规定

提交全体董事、监事以及经理，会议以现场表决和传真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５

人，实参加董事

１４

人。 监事会成员、高管人员、董事候

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由于工作变动，公司监事会副主席王宁及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李克恕，

副总经理张天虎不再担任本公司上述职务。

一、 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名周晓梅为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周晓梅：女，现年

４３

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１９８８

年任兰州钢厂劳资公司财务科会计；

１９８９

年任甘肃省物资进出口公司

财务科会计；

１９９３

年任甘肃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科科长；

１９９５

年任甘肃东

方集团有限公司期货部副经理；

１９９９

年任本公司财务结算中心主任；

２０００

年

任本公司税务中心主任；

２００６

年至今任本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副主任。

关于增选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杰武、李昌为副总经理，刘茂盛为财务总监。 任期

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１

、张杰武：男，现年

５４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７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

兰州维尼纶厂车间副主任、主任；兰州维尼纶厂综合分厂副厂长、厂长；兰州

维尼纶厂机械动力处处长、厂长助理、副厂长；兰州维尼纶（集团）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任甘肃耐特菲姆·亚盛高科技农业有

限公司营销经理、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今任甘肃瑞盛·亚美特高科技农业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

１９９６

年获甘肃省科技厅“科技进步一等

奖章”，

２００１

年获 “甘肃省优秀专家”称号。

２

、李 昌：男，现年

４６

岁，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农艺师。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任甘肃国营黄羊河农场技术员；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任甘肃黄羊河农场良种场场长；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甘肃黄

羊河集团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任甘肃黄羊河农

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今任甘肃天润薯业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１９９６

年获甘肃省科技厅“科技进步推广三等奖章”。

３

、刘茂盛：男，现年

３７

岁，本科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任甘肃省盐锅峡化工总厂成本核算员、 出纳员、会

计、财务部部长；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任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计师、项目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副总监。

三、 公司五位独立董事经过对本次会议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及相

关资料的审查，未发现上述人员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禁止条件以及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其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

任上述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四、会议以

８

票回避、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

让甘肃亚盛普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甘肃亚盛普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甘肃省工商管理局登记注册。 公司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法定代表人：杨生牛，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

屋装饰、装修设计、建材经营，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本公司持股

７５％

，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农垦集团）持股

２５％

，实收资本

８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

３００

万元，农垦集团以货币资金出资

５００

万

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甘肃亚盛普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

额

５４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２９

万元，净资产

７７３．７

万元。

为集中精力发展公司农业类主营业务，经与农垦集团协商，公司决定将

持有甘肃亚盛普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７５％

的股权以

３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５６５７６

万元，法定代表人：杨

树军，经营范围：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以上限分支机构经

营）；特种药材种植、加工及销售；农作物种植；农副食品、酒类、乳制品、水

泥、硫化碱的制造与销售。

本次关联交易由于金额较小， 对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无重大影

响，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２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米克工业”）及第二大

股东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数码”）的通知，斯米克工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３

月

２１

日减持了公司股份，太平洋数码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３

月

２９

日减持了公司股份。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斯米克工业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３．１８－２０１１．３．２１ １，２６１，０００ １３．６０ ０．３０％

太平洋数码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３．２４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４．１８ ０．０４％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３．２９ ７，８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９ １．８７％

合计

９，２１１，０００ １４．０２ ２．２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斯米克工业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０３，４１３，４８８ ４８．６６％ ２０２，１５２，４８８ ４８．３６％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３，４１３，４８８ ４８．６６％ ２０２，１５２，４８８ ４８．３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太平洋数码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６，９０３，５１６ １３．６１％ ４８，９５３，５１６ １１．７１％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９０３，５１６ １３．６１％ ４８，９５３，５１６ １１．７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总计

２６０，３１７，００４ ６２．２８％ ２５１，１０６，００４ ６０．０７％

本次减持后， 斯米克工业和太平洋数码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为

２５１

，

１０６

，

００４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６０．０７％％

，仍占公司绝对控股地位，实际控制人仍为

李慈雄先生。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斯米克工业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

及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１５

，

２４５

，

５９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５％

；太

平洋数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及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

３５

，

７４６

，

４８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５５％

；斯米克工业及太平洋数

码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５０

，

９９２

，

０７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２０％

。

斯米克工业与太平洋数码同为斯米克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

米克工业集团”）的

１００％

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慈雄先生为斯米克工业

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太平洋数码与斯米克工业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

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

份的公告》，公告中披露：斯米克工业及太平洋数码承诺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起

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截止

本公告披露之日，于该承诺期内，斯米克工业及太平洋数码已合计出售公司

股份

２０

，

８２１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９８％

。因此，在该承诺期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前斯米克工业及太平洋数码将不再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公司

股份。

４

、 公司将督促斯米克工业及太平洋数码按照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黄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２

、召开地点：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公楼

２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振华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３

，

１３７

，

０６０

股，占本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２５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４８．１８％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３

，

１３７

，

０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２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３

，

１３７

，

０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３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３

，

１３７

，

０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４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度财务决算及二

○

一一年度

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３

，

１３７

，

０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５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３

，

１３７

，

０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６

、《关于预计公司二

○

一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１

，

８１２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７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３

，

１３７

，

０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８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３

，

１３７

，

０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９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协议（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１

，

８１２

，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１０

、《关于预计二

○

一一年银行借款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３

，

１３７

，

０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３

，

１３７

，

０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房立棠、郭芳晋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所做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记录；

３

、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９

债券简称：

０９

长虹债

权证代码：

５８００２７

权证简称：长虹

ＣＷＢ１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五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１１

名。公司监

事会主席、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

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议案》

为实现公司战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贯彻实施财政部、审计署、中国保监

会、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财会［

２００８

］

７

号文）以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财会［

２０１０

］

１１

号文），并根

据四川省证监局发布的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试点工作的通知》

（川证监上市［

２０１１

］

８

号文）精神，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制定的《四川长

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４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星

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年度

报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

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徐鸿先生、独立董事沈

凯军先生、财务总监沈玉祁女士、董事会秘书郑晓女士、保荐代表人余健先

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３

月

２９

日、

３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

证券简称：锌业股份）连续

３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

根据深交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９

号———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有关规定要求，需要向公

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公司控股股东中冶葫芦岛有

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就相关关注问题进行核实，故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停牌，直至相关问题得到核实并披露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后复牌。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０日


